[bookmark: _Hlk9871306]临 时 采 购 合 同
合同编号：
卖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合同签订地：四川成都
买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 
合同签订时间： 2021.06.23  
一、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金额及交货时间等。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（图号）
	计量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金额（含税，元）
	备注

	左后视镜总成（车厢3.2米）(满足GB15084-2013)(北京荣昌)
	TG16427700010/1
	件
	60
	183.4300 
	11005.80 
	用于结算2020年供货产品

	右后视镜总成（车厢3.2米）(满足GB15084-2013)(北京荣昌)
	TG16427700020/1
	件
	60
	183.4300 
	11005.80 
	用于结算2020年供货产品

	合计
	/
	/
	120
	/
	22011.6元
	/

	总计金额： 
	22011.6元


二、质量及验收标准：样品 企业标准 □行业标准 □国家标准
三、运输方式、交货地点、费用负担：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并承担费用。
四、包装要求：卖方根据货物性质提供满足使用要求的合理包装，并确保货物安全，保证材料表面无深度超过1mm的凹坑或划痕，表面油漆无缺陷，包装不回收。
五、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：货物送达买方指定地点后，买方进行外观、数量等的现场验收，该验收不表示对货物质量的最终认可，买方可在整个质保期内，按合同约定的标准随时提出质量异议。
六、结算、付款方式及期限：现金，货到当月开具13%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当月挂账，次月付款。
七、安全条款：卖方的工作人员、指派人员、设备或车辆的一切安全责任由卖方全部承担。
八、备品、配件的数量及提卖方法：无 。
九、违约责任：卖方货物质量不合格的，或不符合本合同要求，买方有权取消已下达的订单；退回不符合要求的货物及要求卖方退款，并由卖方承担造成的一切损失；卖方不能按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天，应承担货款总额2%的违约金，该违约金买方可以在货款中直接扣除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双方友好协商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以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一、其他约定事项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肆份，买方执叁份，卖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	    买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卖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    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章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
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
    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于磊磊 
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19831788716
   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
    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276260122000069725



